
中國大陸基層選舉中的物質誘因與投票動員  145 

中國大陸基層選舉中的物質誘

因與投票動員： 
以上海「先進」、「發達」兩社區 

「村改居」為例
* 

 
 

張雅雯 ∗∗  耿  曙 ∗∗∗ 
 
 

一、前  言  

二、選舉參與和公民意識  

三、上海先進、發達兩區村改居居民之實際選舉參與情況  

四、研究發現與討論  

五、 論結  
 
 

針對中國大陸近年的農村基層選舉，不少研究指出，雖遠遠

不符民主選舉的起碼標準，但村民卻能在參與過程中學習民主程

序、認識自我權利、並且內化民主價值。若能假以時日，不斷積

                                                        
 ∗ 本論文初稿曾發表於台灣政治學會主辦的「2007 年台灣政治學會年會暨『台灣民主的

實踐：責任、制度與行為』學術研討會」，感謝發表時冷則剛教授和吳玉山教授的寶貴

建議。作者並感謝本刊三位論文審查委員的具體建議，當然本文一切疏漏與未盡完善之

處，皆由作者負責。此外，本文田野調查得到政治大學中國大陸研究中心的經費支持，

特此致謝。 

∗∗ 政治大學政治系博士生。E-mail: 95252503@nccu.edu.tw 

∗∗∗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E-mail: skeng@nccu.edu.tw 

投稿日期：九十七年七月三十一日；接受刊登日期：九十七年十二月三十日。 

東吳政治學報/2008/第二十六卷第四期/頁 145-195。 

 

mailto:skeng@nccu.edu.tw


146 東吳政治學報/2008/第二十六卷第四期 

累，此種動員式的參與仍將有助中國走向民主。為探究上述動員

式參與的效果，作者特以「村改居」居民為研究對象，以釐清當

農村所有的「物質動員誘因」與「集體資產聯結」均不存在時，

累次農村選舉所內化的參與意識是否顯著而持久，並反映為「村

改居」的參與表現？根據作者於 2005 至 2007 年至上海先進、發

達兩「村改居」區的調查結果發現：相較一般居民，村改居居民

參與社區事務的意願明顯低落，顯示動員式參與的教育效果不但

有限，甚至是比較偏向負面。針對此明顯的矛盾，作者嘗試結合

學習理論與資源外鑠觀點，並透過田野調查對此加以理解。根據

作者的分析，選舉動員所運用的物質誘因，常會造成村民的錯誤

認知：他們「學到」參與必須是有報酬的。但如此一來，外在物

質誘因的挹注，反將抑制內在參與意識的孕育。結果當「村民」

轉變為「市民」，各種物質誘因不再，這類村改居的居民便不再

參與社區基層選舉。綜合上述，部分學者對農村基層民主的樂觀

期待，認為中國大陸動員式參與也能逐漸積累成效，奠定民主轉

型可能，本文卻根據持續的實地調查，提出不同於上述的解釋。 

 

關鍵詞：中國大陸、民主化、基層選舉、物質誘因、學習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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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有關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發展，向來是國內外學者關注的焦點。

其中，基層民主發展又以運作多年的農村選舉最為亮眼，村民自治

累積多年的選舉經驗與成效，使得農村民主被視為中國大陸民主化

的契機，而引起各界多方研究與探討（陳明通、鄭永年編，1998）。

對中國大陸基層民主抱持樂觀的觀點是，認為即使農村在有限的選

舉下，也能透過選舉程序連結當權者與民眾的關係，進而影響政權

也必須回應民眾需求（Manion, 1996; 劉亞偉編，2002；仝志輝，

2002；賀雪峰，2003；藍宇蘊，2005）。而且民眾也能從有限的選

舉過程中學習到民主程序、自我權利義務、以及逐步內化民主價值

（O’Brien and Li, 2000; 范瑜，2001；胡榮，2001；徐勇，2003）。 

農村民主經過多年經驗後，也逐步影響民眾對於其他層級的選

舉訴求，一是民眾對鄉鎮政府層級的選舉呼聲，二是影響城市基層

民主的推行（李凡，2004：25-26）。城市基層民主的推展至 2000

年才開始真正引起關注（李凡，2004：29）。相較農村與城市基層

自治的差異性在於，農村自治推行較早、地處邊緣性、以及集體資

產的誘因，使得村民參與動機相對高於居民，也促使目前農村的經

驗與成就遠遠超過城市社區。眾多研究發現農村選舉已逐漸發揮出

民主學習的教育效果，以及內化民主價值與意識。而在城市自治上，

居委會難以提供居民參與誘因，便難以透過參與來學習民主價值。

而中國大陸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導致城市快速擴張，鄰近城市的

村莊轉為城市的情況已日益普遍，當然村民轉為居民身分的數量也

大量增加，除了形成社會補償措施、分配正義等社會變遷議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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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層面所形成的影響亦不容忽略。  

有關中國大陸基層自治的研究，無論是向來擁有豐富選舉經驗

的農村民主，抑或經濟教育條件較佳的城市民主，一直以來皆為各

界學者所關注。針對農村和城市基層民主發展的相關研究，吾人等

經彙整後發現，學界對兩者的研究大多是農村或城市個別領域的研

究，缺乏兩者間的理論對話，且較少透過同一樣本群來比較農村和

城市基層民主效果，因此較難以釐清農村民主的民主內化情況。不

過，隨著經濟發展的腳步，目前農村改制為城市的情況愈趨普遍，

給予研究者極佳的契機來觀察過去農村民主經驗如何反映在城市治

理中。故，為了探究農村民主的效果，本文將以歷經農村選舉的村

改居居民為研究對象，探討過去農村民主對其產生的教育效果與民

主價值內化情況，是否進而影響他們持續參與城市基層民主？且本

文亦探究當農村改制為城市社區後，當集體資產等外部經濟利益不

存在下，過去農村民主的經驗是否有助於他們參與現今城市民主治

理？透過改制的前後時間點，來探究前時期的學習經驗如何影響往

後的態度行為，將是本文研究焦點。  

本文章節安排如下，首先為前言，介紹本文研究背景。其次為

選舉參與和公民意識的相關研究，並討論目前學界對中國大陸基層

民主的研究發現。三為本研究的個案分析，探究村改居居民在改制

前後時期的政治參與情況。第四章節則以提出不同觀點來解釋本文

研究發現。最後為結論。 

二、選舉參與和公民意識 

即使是被動參與或有限選舉，選民依舊可透過投票參與學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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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利與民主價值，並逐漸內化公民意識，而公民意識將有助於選

民持續參與公眾事務，形成良性循環。就目前中國大陸農村選舉的

研究發現，即使是有限選舉，在 20 年來的運作下也出現制度突破與

進展，村民也在參與過程中逐步學習公民責任和民主價值，而城市

居民則是參與基層選舉的意願低落，使得城市居委會選舉相對沒有

重要性。本段首先將討論政治參與和公民意識的雙向關係，其次討

論有限選舉的參與下，農村和城市選舉制度效果的相關研究，以及

日益普遍的村改居相關研究，以探究農村選舉制度內化效果，是否

持續影響村改居居民參與城市社區事務。  

(一) 選舉參與和公民意識 

就理性抉擇的解釋，政治參與的關鍵在於成本與報酬的衡量，

而投票往往是不符合成本的（Downs, 1957: 38-45），但現實世界人

們還是繼續參與選舉，因此 Riker 及 Ordeshook（1968）提出「公民

責任感」（citizen duty），認為個人投票的獲利面，還必須包括「公

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獲得滿足時的回饋，即透過公民責任感

能有效提高投票報酬，那麼公民參與公眾事務的意識如何產生呢？  

就學習理論觀點，它強調後天學習因素對社會行為的影響，認

為社會行為是透過學習的過程所獲得，一個人的情緒、態度與行為

都是過去學習的結果（陳皎眉等，2006：22）。社會學習理論則進

而認為個人可以透過一次次的行為經驗，而型塑個人態度與認知，

並且內化其價值，進而影響未來行為（王克先，1996：192-193）。

而做為內在價值的公民意識則可謂為一種學習累積過程，可透過一

次次的選舉參與經驗，累積內化民主價值。  

無論是有意義或形式上的選舉，還是被動或主動參與，選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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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扮演教育民眾之功能，產生制度內化的效果。例如 Larry 

Diamond（1999: 24-25）的研究發現，十九世紀以來第一波與第二波

民主化浪潮的國家，大都是在「有限選舉」的持續與擴張中，逐步

過渡到現代民主國家。換言之，即便是被控制的有限選舉參與，仍

將可能逐步「侵蝕」（erode）民眾對威權政體的服從習慣，提升民

眾參與能力與功效意識。當然，若能不斷重複實踐此類受控制的選

舉，將更能創造出具有經驗、自覺、且能「自我主導」（self-direct）

的選舉參與者。此外，政府官員也通常會迫於選舉壓力，對選民有

更具體的回應（Diamond, 1999: 16-22）。Finkle（1985；1987）也

曾對美國及西德的選舉進行研究，發現投票參與明顯有助提升選民

的功效意識，讓選民認為自己更有能力能去影響政府，同時發現選

舉參與也能提高參與者的政治能力。  

即使有部分研究顯示，後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在體制轉型過程

中，因為長期政治動員的結果，反而使得過去被動員的公民對政治

參與不再感到興趣，既不信任他人也缺乏政治效能感，並懷疑政治

參與的價值，而對政治參與冷漠（Bahry and Silver, 1990: 823）。不

過，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之研究則指出，儘管最初的參與是因

為恐懼外部壓力所驅使，但這種經由組織或利益、命令所形成的動

員參與，會逐漸轉化為自願性的公民責任，並逐漸地內化為自動的

參與行動（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 7-10）。  

無論主動或被動參與，選舉制度都可能產生內化效果。先前的

參與經驗提供教育選民、內化公民意識與責任等效果，而這將有助

於人民未來持續參與公眾事務。公民意識並非外加的產物，而是人

民在參與公共事務的過程中，對自己身為國家公民的自覺與認同的

形成過程（張玉泓，2002）。公民意識的研究通常可包含認知、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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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與參與等三個內涵（王家英，1999；鄭慧蘭，2001）。首先，公

民認知是指社會成員對一般公民權利義務等意涵的基本理解，以及

對自己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的認識程度。而公民態度則是指公民如

何看待自身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包含人物、制度等），和作為公

民一事的看法。公民參與則是社會成員以行動來體現身為公民的本

質，將其認知、態度化作行為表示。換言之，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

行為即是公民意識的實踐與落實，參與行為和公民意識兩者亦是雙

向關係，個人可以透過參與過程來孕育內在的公民意識，而公民意

識又將有助於民眾未來自發性地持續參與公眾事務。  

國外研究發現，即使是形式選舉，民眾依舊能從參與經驗中逐

步內化公民意識，而公民意識又將有助於民眾持續參與公眾事務，

因而形成良性的治理循環模式。那麼，在中國大陸的儀式性選舉中，

無論城市居民或農村村民的政治效能感皆低落、選舉也流於形式的

情況下，中國大陸的形式選舉同樣能發揮民主學習的制度內化效果

嗎？下段將大致介紹中國大陸農村和城市基層民主發展差異情況。  

(二) 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的發展情況 

農村基層自治發展相對城市而言，由於選舉開展較早、以及具

有集體資產的利益連結，使得農村選舉有較高的突破與進展，也促

使村民在參與過程中逐步學習公民責任與民主價值。反觀城市居

民，參與城市基層選舉的意願低落，似乎難以透過參與經驗的累積，

學習並內化公民意識。那麼，隨著經濟發展腳步，改制為城市的農

村日益增多，曾經經歷農村選舉教育的村改居居民，是否存在較高

的公民意識持續參與城市基層選舉？下段將分別彙整農村和城市選

舉的制度成效情況，以及村改居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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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農村基層選舉的制度成效 

1978 年的改革開放無疑促使村級治理的改變，1982 年中國憲法

正式確立村民委員會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即使村委會選舉仍

然荒誕走調，也脫離不了「黨管幹部」的基本原則，但長期發展下

來，也讓農村開始有機會慢慢發展出民主概念（斐敏欣，1997；景

躍進，2004；何增科，2004；潘嘉瑋、周賢日，2004），不再是一

種形式，而是在一定範圍內有選擇的選舉，例如候選人的產生由過

去醞釀協商改為由村民代表預選產生，或由村民直接提名候選人，

且選舉明文規定差額選舉，選舉環節也加入競選演說，以及選舉法

規加入罷免制度等制度規範，這些都有助於提高基層選舉的參與性

和競爭性（徐勇，2003：16-21；范瑜，2001：374-384）。相對其

他層級的代表選舉而言，農村選舉更具有民主意涵。  

運作多年的農村選舉制度也產生權力分化與維權意識的效果。

在複雜的兩委關係背景下，農村選舉長期還是存在著黨政試圖操縱

選舉過程的各種跡象，但也由於農村直選的推行，使得許多地區出

現了村委會與國家正式權力分離的趨勢。在村民的積極參與下，即

使農村素質普遍較低，但村民仍會從選舉過程中瞭解到相關法律與

自我權利的認知，對於村幹部不合理的要求與干預也會提出疑問，

同時也會積極參與各種競選活動（盧福營，2001：206-217；范瑜，

2001：394-398），村民甚至懂得開始以選舉來影響村委會的決策，

也對村幹部造成制度約束（胡榮，2001：176-183）。可見村民已懂

得透過選舉程序來改變原先所處的不利的政治權力結構，村委會選

舉逐步民主化的趨勢，也回頭對村黨委選舉構成民意壓力（賀雪峰，

2003：191）。  

運作多年的村委會選舉，儼然已對上級政府產生統治上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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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上級黨政幹部所中意的村幹部可能在選舉中失利，那麼他們

將會失去可以差遣的腿，所以上級黨政選拔者將會更關注村民選舉

的意願（Manion, 1996: 736-748）。同時，選舉制度的引進使得村民

對政治權利的自覺大大增強，如 White 便發現上級鄉政府或黨支部

對選舉的干涉或不合法的操控選舉，會使得村民不斷表達不滿，並

要求選舉無效，農村選舉的推行使得村民在面對選舉過程中的濫

權，形成高漲的民主意識，而公民權利意識是民主發展過程的基礎

（White, 1998: 266）。仝志輝的研究也發現村幹部所扮演的「國家

代理人」色彩愈來愈弱，「當家人」色彩愈來愈強（仝志輝，2002：

58-62），農村選舉過程的參與經驗可以促使村民瞭解到民主意涵，

也使其學習到他們有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權利。從上述眾多研究不

難發現，選舉做為啟發公民意識的方式，正在改變村民和地方領導

人的關係，營造出大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模式（陳淳斌，2002：49-50）。

此外，Shi（1999a）研究人大選舉的投票參與也發現，即便深受限

制，選舉制度仍能促成投票者以「參與投票」來做為對抗的策略意

識，終而提高投票的政治效益，即動員參與和有限選舉結合後，依

舊有助於參與者增強其對政治過程的理解，並提升選民對選舉功能

的認識（O’Brien and Li, 2000）。整體而言，農村經由長時間的民

主實踐與累積，確實強化了村民的民主認知（如法治觀念）與提升

其政治參與能力，農村選舉提供村民自我學習、民主訓練的教育機

會（徐勇，2003：22）。  

2. 城市基層選舉的制度成效 

反觀城市基層選舉的發展歷程，雖然〈居組法〉於 1989 年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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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但實際開始推行城市基層民主可謂 1998 年之後。1 依照〈居

組法〉的規定，城市居民委員會在制度上的地位為民間自治組織，

是屬於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居

委會的職能可概括為六大方面，
2 工作內容其實與居民生活密切相

關，從日常生活的環境衛生、社會治安、物業管理、民政幫困、糾

紛調節、收款收費等的居民服務，到政府政策的計畫生育、宣傳教

育、文明達標、人口普查等（林尚立，2003：11；耿曙、陳奕伶，

2007），幾乎包辦了居民生活各方方面面，與居民生活密不可分，

但居民參與居委會選舉的意願卻低落，這主要與居委會長期行政

化、居委會與居民的利益聯繫弱有關。  

由於政府機構及其相關的職能部門，都有意無意地把居委會做

為自身的一個工作機構，介入居委會自治的範圍，使得居委會長期

存有「官民雙重性」，實際上還是由政府加以控制與領導（俞可平

等，2002：189-222；王邦佐等，2003）。居委會要脫離黨政干預，

實現居民自治的可能相當困難，因為居委會的人事和經費預算長期

依賴基層政府（王邦佐等，2003；俞可平等，2002：218，徐斯儉，

2004：110-115）。居委會幹部的候選人基本上由街道黨工委來考察

和選定，然後提交給居委會選舉，且多採取間接選舉和等額選舉方

式，居委會的工作也必須受到上級政府的評比與考核，使得居委會

與政府形成全面依附的關係，政府主導居委會的工作，從而使居委

                                                        
1. 1999 年，法輪功團體有效將城市居民大規模動員起來，其發展速度和基礎極佳，對中央

政權造成挑戰，因此也對中共政權提出警惕，顯示中共政權在城市基層的鬆動，必須加

強有關城市治理的急迫性，2000 年起，中共中共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要求

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請參見徐勇，2003：84；李凡，2004：29-30）。此外中共政權

對於城市基層治理亦強調透過基層黨建來達成（請參見林尚立，2002；2003）。 

2. 分別為政治整合、公共服務、民間調解、治安維護、政府協助、民意表達（中華人民共

和國民政部，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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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日益與社會脫離，成為代表政府管理社會的力量（林尚立，2003：

10-12）。即使居主任必須透過選舉程式才能擔任，理論上政府不應

隨意將民選的居委會主任調職，不過實際還是存在居委會主任被黨

委或街道辦調職的事情。（訪談編號：2005016A01）具體而言，居

委會的角色往往被視為是統治政權控制基層社會的據點（張雅雯，

2006；邱崇原，2006；耿曙、陳奕伶，2007）。   

近年來，城市社區基層黨建的強調也是城市治理焦點，黨政合

一的體制對居委會自治功能的弱化更為直接。在體制層面，主要是

通過交叉委任以及「支部建在居委會上」的運作模式，為黨組織直

接介入社區治理提供合法性，並確保黨的政治領導和全面調控，例

如社區的公共事務決策權，主要掌握在街道與黨委手中，即使黨總

支書記和居委會主任共同決策社區的日常事務，但最終決策權仍是

由黨書記握有，這意味著街道辦和黨委不想管的，才可以由居委會

自行處理，而黨委隨時可以干預（石發勇，2005：63-65）。  

在上述這些不利於城市基層自治發展的結構下，不少研究關注

居民參與城市基層選舉情況，桂勇（2007）發現選舉過程中國家的

主導與動員，使得城市選舉參與失去民主的實質意涵，對於未來持

續、自發參與的培育效果有限。因為，對居民而言，投票的意義仍

停留在「居民有了選舉權」的低參與層次，而「所謂民主權力不過

是一種裝飾而已」（桂勇，2007），是一種「虛應故事」、「行政

推銷」（桂勇等，2003：22-23），居委會選舉只是國家「政治動員」

的操演，而非根植於居民「自願參與」的基礎上（桂勇，2007）。

同樣的，黎熙元等人（2006：171）也認為，這種通過類似昔日「政

治動員」的參與模式，動員過後的參與將隨選舉結束而消散，難以

通過參與社區實務，建立或增強自身的成就感，也就無法產生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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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積極參與的動力，對於社區意識的引導作用將隨之消散。  

陳周旺（2004）的研究亦有類似的發現。他發現目前上海的居

委會選舉，只是國家主導，嚴密規劃的結果，選舉必須根據形式化

的既定步驟操作，終於淪為儀式性的表現。這樣的基層選舉，不過

是「國家試圖藉助聲勢熱鬧，又不挑戰國家權力的儀式性參與，以

獲致社會整合的目標」（楊敏，2005：92）。因為國家動員而參與

選舉的居民，本身缺乏自發的參與意識，結果處處只見居委幹部的

主導。這種類型的基層選舉，既無法有效合法化國家對社區基層的

統治，也無法提供社會基層參與的管道。因此，綜合上述研究，國

家主導下的動員式參與，與眾人所期待的「自發性參與」間，還存

在相當大的差距（徐珂，2004；劉春燕，2004；桂勇等，2003）。  

基於農村自治和城市自治的發展現況，民主化除了需要經濟發

展的外在條件外，同時也需要民主規則、民主程序和大眾的民主素

質等內在條件，而後者則是需要透過長期的民主運作實踐才能獲得

（徐勇，2003：55）。民主價值的內化可能更有助於民主運作，而

從以往研究發現，村民相較居民更積極參與基層選舉，因而可透過

選舉參與來達成民主教育功能，進而內化民主價值。造成兩者參與

程度差異的關鍵點在於農村集體資產，農村集體資產關係著村民的

利益分配，強化農村選舉的參與誘因，並透過一次次的「參與經驗」

學習到民主價值而內化之。下段將介紹農村集體資產在農村選舉中

扮演的重要角色。  

3. 參與之關鍵因素：農村集體資產的誘因 

有關村委會的發展，大致是隨著人民公社演變而來（肖立輝，

2002a：29-39），村委會不單是群眾自治組織，同時也是經濟組織。

首先，村委會的經濟來源主要來自村民所交的村提留、村辦企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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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以及農村透過土地轉讓和買賣而得到的收入。而村委會負責

辦理當地經濟發展、公共事務、公益事業等自治事務，例如負責集

體土地發包、集體財產的管理與使用、集體經濟項目、提取村提留、

籌資經費辦理公益事業等等。換言之，村委會的職責與村民利益分

配有直接關係，除了涉及個人物質分配外，村委會還代為管理村集

體資產，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自然會期待村委會為他們帶

來更多利益。因此，集體資產的利益動機提供了村民自治的運作基

礎（范瑜，2001：367-368；李凡，2004：38-39）。  

有關農村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不少相關文獻已針對兩者關係

作探討，皆顯示集體經濟無疑是農村民主運作的主要因素（O’Brien, 

1994: 33-62; Lawrence, 1994: 59-68; Oi, 1996; Shi, 1999b: 425-442; 

胡榮，2005：33-35；徐斯儉，2001：21-24）。在經濟發達的村莊，

村委會控制相當多的資源，因此村委會的權力也隨之擴大，由於村

委會與村民利益密切相關，村民將積極參與選舉以維護集體資產帶

來的經濟利益，村幹部也會因為期待當選後，可從富裕的集體資產

中得到更多報酬，而促使農村選舉出現競爭。因此經濟發展程度直

接關係到村委會選舉的成敗，一定的集體經濟收入是村委會選舉成

功的前提條件（胡榮，2005：30-32）。無疑地，農村的集體經濟因

素在村委會選舉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也是村民參與村委會程度一

直高過居民參與居委會的重要因素。  

反觀城市與居民利益聯結的情況，將發現城市社區對居民而

言，並沒有多少經濟利益，因為他們的收入福利主要源自於工作單

位，而非社區。社區主要工作事項除了計畫生育，就是濟弱扶貧，

因此參與居委會大多為老弱婦孺。一般城市居民因此與社區關係聯

繫不強，加上居委會長期行政化以及缺乏資源的環境下，居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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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的政治效能感亦不高，自然也不熱衷居委會事務，參與社區意

願相對也降低，甚至感覺有沒有投票都是一樣，當然也不認為自己

有參與的責任。（訪談編號：200503A3、200508A1、200512A1）而

村民自治則是建立在集體資產的基礎上，集體資產的運作與分配關

係到每位村民的利益，因而強化村民參與村委會選舉的意願（徐勇：

2003：85-86）。想當然爾，誰當村委會主任對村民來講，則有切身

經濟利益上的差別，因此也就提供村民更加關注自身的政治權利，

從中對民主價值有更深的體悟。  

4. 目前中國大陸村居改制的相關研究 

近年來隨著都市化快速發展，農村改制為城市社區的現象日益

普遍，也逐漸引起學者關注這一類村改居或城中村等不同名稱的農

村改制現象。以往針對村居改制的研究大多從都市計畫和社會保障

的觀點切入，以經濟變遷或社會學視野來解釋農村都市化現象，其

中不免涉及城鄉結構變化、社會階層、集體資產的處置、徵地補償、

社會保障、失業問題等等。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李培林（2004）以

社會學角度深刻描繪出村落轉向城市化的社會網絡和經濟變遷情

況。此外，亦有學者開始關注村民面對都市化下的社會心理和社會

流動進行探討（陳偉鋒等，2005；陳映芳等，2003）。大致上探討

農村轉為城市化過程的研究，較少涉及到政治權力面向。  

目前農村轉向城市治理的政治權力結構也開始受到少數學者關

注，雖然主要焦點仍在社會經濟層面，但政治菁英的權力結構運作

也開始被突顯，例如在集體資產的處置過程中，社區股份經濟、居

委會和黨支部等基層組織的權力互動（謝志巋，2005）。此外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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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過程中，
3
由於農村和城市的基層制度規範存在落差，使得轉制

過程中存在不少模糊空間，亦有學者開始關注政權重新建立的問題

（軒明飛，2008），也有學者突顯這種模糊空間讓相關部門創造出

有利的條件（藍宇蘊，2005：115）。有關村居改制的居民參與研究，

大多被放置在參與徵地抗爭、集體資產處置的脈絡中，而研究發現

菁英其實才是整個村居改制的主動者，並非村改居居民（藍宇蘊，

2005；張雅雯，2006）。整體而言，以往針對村改居居民的參與研

究大多在於經濟面向，較少關注村改居居民在基層選舉的參與情況。 

(三) 小結 

綜合村、居委會的研究發現，農村和城市基層制度規範與運作

基本上存在制度落差。由於〈居組法〉的相關制度規範較不完善、

黨政介入程度高、以及居民與居委會利益連結弱，都使得居民不願

意參與城市基層選舉，難以透過參與選舉這樣的過程，來學習並內

化公眾意識，進而促進良好的基層治理。反觀農村基層選舉的參與

環境，村委會的選舉規範較為完善，加上資源人事獨立，村委會也

較有自治性。同時，農村存在集體資產的經濟誘因，促使村民有較

高的參與意願，不像城市選舉那般冷漠，即使是被動員參與，也能

從「參與經驗」逐漸認知到自己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從中學習到

有關公民權利義務等的基本理解，並內化公民意識的民主價值，進

而這種內在的公民意識將有助於村民往後持續參與基層治理。  

隨著經濟發展腳步，農村改制為城市的現象日益普遍，而針對

                                                        
3. 集體資產和村委會的消失可以說是一體兩面，但並不意味居委會的出現，也就是說不代

表村委會結束就會出現居委會，居委會的設立有兩要件，一是達到一定戶數，二是街道

辦指定籌辦才可以開始籌建、和進入正式階段。（訪談編號：200501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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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改居研究大多著眼於拆遷補償、安置等社會學視野，或是政治菁

英權力結構，較少從選民參與視野切入。另外，以往針對農村選舉

研究，也較無法探究到選民的民主內化情況，因此，本研究將以歷

經農村選舉的村改居居民為研究對象，來探究農村選舉的制度效

果。透過改制前後的參與情況，探究當外在集體經濟誘因消失後，

過去農村選舉是否依舊能發揮制度內化效果，進而影響他們在城市

治理的參與情況。本文進而假設，這些村改居居民由於曾經歷經農

村選舉過程，過去的參與經驗將有助於他們孕育並內化公民意識，

即使集體資產的外在誘因逐漸消失，內在的公民意識動機也有助於

他們未來持續參與城市公眾事務。  

三、上海先進、發達兩區村改居居民之實

際選舉參與情況 4 

2006 年上海的居委會換屆選舉熱烈展開，本文將針對「先進」、

「發達」兩區進行居委會選舉觀察與居民訪談。以往研究指出農村

選舉提供了村民民主價值的學習機會，即使最初是因集體利益的誘

因而積極參與農村選舉，也能逐步產生民主學習的內化效果，換言

之，這些歷經農村選舉的村改居居民應有較高的公民意識參與公眾

事務，本段將描述此次先進、發達區的居委會選舉情況，並進而回

溯這些村改居居民過去農村的學習經驗，以解釋他們在城市社區的

參與情況，檢視農村制度內化效果。  

                                                        
4. 本文資料感謝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陸輝研究員、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耿曙副教授等

中國大陸基層治理研究團隊於 2005-2007 年所蒐集的訪談資料。文中有關地名、人名皆為

匿名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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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田野背景 

本文個案調查地點為上海先進區、和發達區兩行政區，曾於

2005-2007 年進行田野資料蒐集。先進區位於上海市西邊，而發達區

則位於上海市東邊，兩行政區所管轄社區多屬於城鄉結合部地區。

另外，兩區農村改為城市的變遷也多為市鎮都市變遷計畫，且此兩

行政區同時存在一般居民、村改居居民混合的社區。例如先進區所

管轄的求上居委會，其小區基本上有 1336 戶，人數有四千多人，含

外來人口約有 200 至 300 戶，此居委會又分管三小區，東邊小區是

當地動遷戶，即村改居居民，西邊小區為商品房，中間小區則為商

品房與動遷戶，不過居民組成大致上可分為村改居居民與城市居民

兩大類。而位於先進區的另一個居委會-求進居委會，此社區約 1540

戶，同樣由城市居民和村改居居民兩大類居民類型所構成，其中有

六成從市區動遷過來的城市居民，和四成當地動遷（當地村改居居

民）。至於發達區管轄的發達居委會則是城鄉結合部地區，是上海

市政府為了推行新農村建設的政策而保留下來的城鄉結合部，其中

包含居民、村改居居民和村民。  

大致而言，先進、發達區管轄上海市兩邊郊區，其社區大多混

合一般城市居民與村改居居民，由於村改居居民過去曾歷經村委會

選舉、改制時的集體資產處置階段、參與現今居委會選舉三階段，

這些階段都有助於本文透過村改居居民的參與情況，來探究農村選

舉的制度效果。  

 



162 東吳政治學報/2008/第二十六卷第四期 

(二) 城市居民與村改居居民參與選舉情況 

2006 年夏天，上海市進行居民委員會換屆選舉，上級政府皆下

派選舉任務至居委會，要求居委會務必達成投票率任務。每個居委

會為了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如火如荼地開始展開居委會換屆選

舉。長期以來，居民參與居委會選舉的意願不高，因此居黨支部和

居委會必須提早組織樓組長與社區積極幹部，開始挨家挨戶動員居

民參與選舉投票。（訪談編號：200630D01、200609A01、200610D01、

200713A01）  

普遍而言，居民參與居委會選舉並不熱烈。不過上海市此次居

委會換屆選舉卻有高達九成以上的投票率，當然先進、發達區的居

民投票率也有九成，這樣高投票率的現象主要仍是由地方幹部動

員，特別是居民代表和樓組長這些主要積極份子動員下的參與結果

（劉嘉薇，2007）。在投票日當天，居民代表和樓組長負責動員居

民來選舉投票，像先進區求上居委會在投票當天便派出所有居民代

表和樓組長來動員居民，通常會場設有固定票箱，但會到固定票箱

投票的居民少之又少，因此居民代表和樓組長一群人約略三、四十

人開始浩浩蕩蕩拿著選票和一枝筆，到各戶人家動員居民投票，（訪

談編號：200630D01）而這種由樓組長拿著流動票箱，挨家挨戶動

員居民投票的情況並非特例，無論先進區或發達區都有類似的居民

低參與、卻高投票率的現象，這些大多是動員出來或由樓組長代為

投票的選舉結果：  

居民參與選舉的情況通常不高，但是投票率都很高，那是因為居

委會、樓組長動員來的，有上級任務交代的，一定要多少投票率，

而且投票率高的社區才會被拿出來宣傳，其實整體可能沒有那麼

高，很常見的是樓組長代為投票。（訪談編號：200710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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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社區的積極份子通常熟悉社區每戶人家的情況，且都有自

己負責動員的責任區域，他們必須達成上級交代下來的投票率才

行。當這些積極份子動員投票時，他們除了教導居民怎麼圈選候選

人外，也會直接幫忙居民圈選投票，不過大部分的居民也不在乎，

因為居民平常接觸的是自己工作單位，至於生活周遭事務，如房屋、

社區環境等也傾向與業主委員會與物業公司聯繫，工作閒暇之餘少

與居委會接觸，故居民對於居委會選舉的參與自然不積極、嫌麻煩，

而會參與居委會事務的大多為下崗或老年人。一般而言，居民都是

隨便投投的，比較認真參與選舉的大概只有那群骨幹份子。（訪談

編號：200630D01）從本文實地調查發現，即使居委會所承擔的工

作事項（如計畫生育、扶弱濟貧等社會事務）與居民生活密不可分，

居民還是沒有誘因參與居委會選舉，社區意識也較為薄弱。（訪談

編號：200508C01、200617C01）且訪談過程中也不難發現，居民對

於城市自願性組織的參與，只要不影響自身利益，通常也就不理不

管。（訪談編號：200701B01）  

一般城市居民普遍對於居委會選舉沒有意願與熱情，那麼，村

改居居民會因為過去歷經農村自治而出現較高的公眾參與意識，進

而對社區事務較為積極關注嗎？從先進區發現，城市居民與村改居

居民的參與確實有所差異，但情況卻非前文預期村改居居民的參與

較為積極，反倒是城市居民參與社區事務不高，而這些當地村改居

居民的參與程度更低：  

不管選舉或其他的，城市居民都比村改居的意識都強一點。村改

居居民一般有困難都自己解決，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都不麻煩居

委會，他們有兩個特點，一是對社區事務不太參與，二是不麻煩

居委會，他們的樓棟裡，樓道都堆東西，髒亂、衛生不夠，教育

水平低。（訪談編號：2007014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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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擔任樓組長這一類社區積極份子，村改居居民的參與都比

一般居民來得低，求進居委會裡頭四十幾個樓組長也只有五位是由

村改居居民擔任，平常這些村改居的樓組長對小區事務也較漠不關

心，也少參與社區事務的討論，更何況一般村改居居民對社區事務

的冷漠。（訪談編號：200714A01、200513C01、200514C01）實際

也發現村改居居民並沒有比城市居民擁有更高的公眾參與意識，而

且對自身的政治權利也較不在意，例如先進區求進居委會的成員，

本身也是村改居居民身份的楊幹部便說：「城市居民和村改居居民

的社區意識有差異，也決定他們的行為。城市居民對公共事務意識

強，說白了，對什麼事情都計較。例如選舉時有關選民登記問題，

你不去通知這些城市居民，他們會來找你說為什麼漏了他們，這樣

不得了的。但是村改居居民不會來找你，漏了就算了」。（訪談編

號：200714A01）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發達區發達居委會，村改居

居民對於失去投票權並沒有太大反應。由於村居改制過程存在制度

過渡時期，
5 村改居居民將同時失去農村和城市的投票權，但訪談

發現他們並不在意投票權的消失，反正「以前就不熱衷參與村委會

選舉，感覺選舉只是形式，所以選舉權沒了也沒關係」。（訪談編

號：200710C01）而有投票權的村改居居民，對於投票也是敷衍了事。

例如此次求上居委會的選舉觀察便發現，村改居居民對於圈選候選

人不在意，反正樓組長上門來，怎麼說就怎麼投，也順便將全家人

的選票都劃了圈、投了票，就這麼和樓組長寒暄幾句結束了，（訪

談編號：200630D01）村改居居民並非預期會因過去農村選舉經驗

而出現較為積極的社區參與與關注。  

城市居委會並不像村委會與村民有直接利益關係，因此居民參

                                                        
5 請參見本文註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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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意願不高，居委會選舉往往需透過人情網絡來加以動員（楊敏，

2005：88；劉嘉薇，2007；耿曙等，2008）。而吾人等的實際調查

則進而發現，樓組長等積極份子確實能以人情關係有效動員一般居

民，但卻無法以人情訴求來動員村改居居民。這些居民代表、樓組

長在動員居民參與選舉的過程中，部分積極份子對於村改居居民是

有所抱怨的，認為他們不願意參與社區事務，很難以人情關係加以

動員，而是金錢利益掛帥。例如負責此次動員村改居居民投票的楊

媽媽認為「叫他們（村改居居民）投票是好事，以後他們有事要找

居委會比較方便，但是他們很難叫，不願意投，因為以前村選舉投

票有錢拿，會給個十塊。現在沒錢了，大家都不會自動來投，更早

之前的村選舉，投票一次還會給到 60 塊」。（訪談編號：200630A08）

除了難以人情動員村改居居民參與社區選舉外，求上居委會陳主任

也明白地說：「村改居居民的參與是表現在積極抱怨，抱怨現在選

舉沒錢拿，因為以前村選舉投票有錢拿，現在居選舉不給錢。而且

村改居的居民代表和樓組長也難溝通」。（訪談編號：200714C02）

換言之，村改居居民的積極參與並非表現在社區公共事務上，而是

抱怨沒有利益可拿。  

在本文針對村改居居民的初步調查，與以往農村研究有極大落

差。眾多研究認為農村自治得以運作是根基於集體資產的誘因，促

使村民積極參與選舉，並從參與中學習公民權利與民主程序，以及

內化民主價值，進而提昇民主參與意識，形成良性治理循環。換言

之，農村自治是提供村民民主教育的場域，產生公民意識的內化效

果，並有助於公共事務的持續運作。就本文個案而言，如果以往農

村選舉發揮了民主內化效果，那麼這些內化的民主價值應使得村改

居居民持續參與社區事務，而不應隨著村居改制就逆轉或消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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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實際調查後卻發現相違的情景：在城市社區的治理上，村改

居居民並沒有展現出公共意識，反而表現出的是冷漠與抱怨投票沒

有金錢利益。本文個案中村改居居民所表現出的參與情況，不禁令

吾人等疑問：為何過去農村參與經驗並未對村改居居民產生制度內

化、衍生公民意識呢？  

(三) 村改居居民政治參與誘因 

以民主學習和政治社會化的觀點視之，即使農村選舉最初是根

基於集體資產的利益誘因，但透過逐次的參與經驗將有助於民主訓

練與萌生內化公民意識，進而有助於民主參與。因此，當這些村改

居居民歷經農村選舉經驗後，應孕育出較高的公民意識並進而有助

於他們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但吾人等在上海先進、發達兩區卻

發現這些村改居居民對於政治權利的關注比一般居民低，平日對社

區事務參與亦冷淡，居委會選舉時更要求買票錢。為了解釋這兩區

村改居居民參與行為，吾人等試圖回溯過去農村選舉的歷史框架

下，究竟提供了這些村改居居民何種參與誘因，解釋在歷經過去農

村選舉的教育學習後，為何在城市事務上卻沒有展現應有的公民意

識與參與，藉此提出村改居居民政治參與模式的不同解釋。  

1. 集體資產利益誘因 

在村委會選舉中，村民普遍是積極的，因為村委會擁有集體資

產的管理權，因而握有分配資源的權力，在村委會與村民利益相關

下，村民參與選舉自然就熱烈起來（李凡，2004：38-39）。在發達

區訪談中確實也發現類似情況，雖然村民不積極參與村委會選舉，

但生產小隊長的選舉也會十分積極參與，選舉的時候還會貼紅榜，

公告候選人等，這是因為生產小隊長負責的是這小隊的資產，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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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到村民的利益，例如土地出租，所以村民基本上都很積極參與

這一類選舉。（訪談編號：200710C01）當涉及集體資產的處置時，

村改居居民也會較為關注，因為這部分涉及到村改居居民所能分

得、補償的資產多寡。（訪談編號：200512A01、200715C01）在農

村選舉中，集體資產的經濟誘因確實是村民欲積極參與選舉的重要

因素。  

不過，本文在實際選舉過程中發現，集體資產的誘因雖能提高

村改居居民參與農村選舉的意願，但效果有限。村改居居民從最初

因集體資產而積極參與農村選舉，但隨後即發現村民沒有權力影響

集體資產的決策與處置，集體企業大多已流於私人口袋，是「私人

的、是村的，就是不是村民的」，（訪談編號：200710C01）就如同

眾多中國大陸產權關係的研究發現一樣，所謂的集體企業其實是地

方幹部的企業，透過市場轉型紛紛私有化，一般村民對集體資產的

處置是少有決策權與影響力的（何清漣，1998；吳介民，1998）。

面對村居改制所進行的集體資產處置，村改居居民對於不公平的分

配與補償也無可奈何，（訪談編號：200710C01）甚至最後才知道集

體資產早已被處置完，上訪中途即被拘禁，使得村改居居民面對不

公情況，普遍採取冷漠不作為的態度。（訪談編號：200512C02）  

從發達區的調查發現，村委會因為握有集體資產的處理與分配

權力，所以村主任職位確實很多人爭的，但基本上村民參與低，因

為「村委會基本是那些人在爭，選的都是那些人，那些人通常也有

一定的背景才能出來選，一般人不會出來跟他們選的，感覺這些幹

部、官員與老百姓的生活是距離很遠的，都是同樣那些人在爭位

子」。（訪談編號：200710C01）先進區也有類似的農村選舉情況，

這些村改居居民普遍認為過去農村選舉結果對他們的意義不大，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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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是動員出來的，對村民而言，誰當選都無所謂的，因為都是「上

級事先安排好的，是內定的，選舉只是讓百姓劃個圈」。（訪談編

號：2005014C01、200502C01）換言之，農村選舉表面上是村民高

參與，但實際卻是低意識的情況。  

從本文兩區的村改居調查發現，過去農村選舉經驗讓村民認知

到選舉只是形式。即使村委會握有集體資產的權力，村民確實會較

為關注，但長期下來村民也認知到選舉只是形式，村民無法監督村

幹部也不信任村幹部，（訪談編號：200612B02）村民所投下的那張

選票對選舉結果的影響並不大，農村長期由地方勢力握有、或有上

級政府中意人選，久而久之，村民政治效能感低落（肖立輝，2002b；

賀雪峰，2003：52-57；尹煥三等，2004；董禮勝，2007；黨國英，

2007）。集體資產的誘因也不如預期，誰來分配村集體資產和處理

村務是上級安排好的，村民本身是感到無能為力的，即集體資產的

經濟誘因事實上並無法促使村民更積極參與選舉。  

換言之，投票對村民而言，只是劃個圈，意義不大（邱澤奇，

1998：371-375；訪談編號：200630D01），因此，在無力改變既有

不公的政治結構下，村民必須依靠更實質的經濟利益誘因才有動力

參與選舉，而這實質的經濟利益誘因除了集體資產，更直接的就是

「買票錢」，在長期感覺投票價值不高的情況下，村民慢慢學習到

的認知是「不如拿眼前的利益，好過期待拿不到的集體利益」，因

此，在本文個案中發現，動員村民投票往往伴隨著買票，藉以提高

村民參與誘因，而這樣的認知也影響到他們往後從村民轉為居民的

城市社區參與模式。  

2. 金錢動員 

雖然集體資產相關村民自身利益，提供村民參與誘因，期待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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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能為集體資產帶來好處的村幹部，但各地的賄選事情也層出不

窮，北京、重慶、寧夏、河北、河南、陝西、湖北、浙江等接連傳

出賄選事件，且賄選金額逐年增高、賄選者也往往能當選（尹煥三

等，2004；董禮勝，2005：9-16；葉鵬飛，2007；胡展奮，2005）。

尤其以山西省河津市老窑頭事件的金錢選舉最為著名，候選人為了

競爭村官而願意拿出數百萬的資金進行買票，其中一個原因是該村

擁有兩個村辦煤礦，每年的鉅額利潤成為眾人焦點（李亦南，2003）。

而在現行制度與農村政治生態下，村民認知到自己既無力監督村幹

部，對集體資產的分配又無影響力時，使得賄選在農村選舉中，反

而扮演村民參與選舉的直接誘因。  

在不少農村選舉中，賄選行為是無法抑制的，因為這對政治菁

英和村民而言都是經濟利益。以村幹部的立場，一方面必須達成上

級政府的選舉任務，為了讓一次雙過半選舉成功落幕，村幹部必須

積極動員選民參與，金錢動員成為最快的方式。而候選人也願意金

錢競爭的更大誘因在於，現行制度賦予村委會相當大的權力，能擁

有農村集體資產的支配權力，（訪談編號：200710C01）其中包含宅

基地的分配、戶口遷出入、土地承包與出讓、其他集體資產的處置、

集體經營項目的承包、工程招標、村辦企業的經營和利潤分配等等，

而相對的權力監督制度卻不足（董禮勝，2005：30-31）。由於村委

會權力大且相對監督機制並不完善，對村幹部而言，更大的利益誘

因就是當選後豐厚的非法利益，賄選預期利益愈大，動機便愈強，

賄選的投入也愈高。不可否認的，當選之後也會從中撈好處回本，

因此賄選被候選人視為是一種未來投資，可預期的利益愈多，選舉

競爭愈激烈，賄選每張選票的價格就愈高，愈是經濟發達的村莊，

這方面的油水便愈大（尹煥三等，2004：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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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村民的立場而言，買票的經濟利益同樣也對其產生意義。

村民在運作多年的農村選舉經驗與政治結構中，認知到選舉結果早

已內定好，意義不大，（訪談編號：2005014C01、200502C01）況

且村民也意識到集體資產總是由特定的幹部握有，難以透過選舉結

果來影響集體資產的分配，（訪談編號：200512C02、200715C01、

200710C01）加上村裡看到的都是那些官迷心窮的人，無論選上哪個

都一樣，對村民而言，民主監督實際上是很虛的東西，因為村民從

過去經驗中清楚認知到那些選上的人有誰不撈錢的，這些村幹部肯

定會撈好處，收回投資，反正選誰都一樣，不如選給目前給自己好

處的人，先拿眼前的買票錢勝過期待未來不可求的集體資產利益（董

禮勝，2005：37-38；南方日報，2008），成為村民當下的理性認知。 

更甚者，村民將買票視為理所當然（黨國英，2007）。因為村

民認為村幹部上台之後所享受的集體資產利益，村民完全分享不

到，因此在選舉時將一些好處吐出來給村民是應該的，無論村民或

候選人，皆在選舉過程中不斷地競標喊價（新京報，2008；胡展奮，

2005；李亦南，2003；京華時報，2007；南方日報，2008），甚至

有的村民乾脆在家門上用粉筆寫著：「誰拿選民證，必須交 600 元，

二話別說」公開賣票（葉鵬飛，2007）。2006 年福建省廈門市 A 村

還發生候選人宣示不賄選，反而惹怒村民，「過去村主任換屆選舉，

一張票三四百元、最高還有上千元，競選者拿錢買選票，村民怎能

不高興？這次換屆沒有賄選，村民才不高興」（星島環球網，2007），

根據當地新聞報導統計，有半數村民皆贊成賄選。  

在農村現實政治生態下，村民對村委會無權干涉，只有選票權，

而非選舉權，村民手中選票的政治影響力幾乎等於零，且大部分參

選者都是有財力、有關係的人，一般都是老班底，使得村民無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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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民主選舉，它只是口號，並不能改善村民生活情況（紅網，

2008）。換言之，在運作多年的農村民主中，村民發現誰當選都一

樣，村幹部掌握的集體資產利益都流於私人口袋，既然如此，候選

人為了爭奪村委會職位而競爭激烈，紛紛以金錢動員村民，村民學

習到的是把握眼前拿得到的好處，以免什麼都拿不到。簡言之，實

質的利益報酬成為村民認知價值，這樣利益優先的認知也持續影響

他們轉為居民的參與行為，先進、發達區皆發現村改居居民多以個

人物質利益為優先考量的參與行為，例如在徵地補償的過程中，會

互相欺騙，而不傾向集體合作議價，（訪談編號： 200710C01、

200512C02、200514C01）在社區事務上，也往往因為居委會沒有錢

或個人物質補貼而不參與。（訪談編號：200513C01）一位村改居居

委會賴主任曾對居民和村改居居民下過評語：「商品房居民，層次

高一點，和他談大道理行得通，動遷的（村改居），得給點實惠的

東西」。（訪談編號：200621A01）  

當本文回溯先進、發達兩區村改居居民過去的學習經驗後赫然

發現，農村經驗讓他們認知到實質的經濟利益才是有意義的。既然

改變不了選舉結果、也無法避免集體資產落入私人口袋，那麼眼前

的買票錢是促使村民參與投票最直接的經濟誘因。很明顯地，買票

是誘使村民參與選舉的外部物質誘因，而非內在公民意識驅使，村

民被教育為「只向錢看 /短視」的參與方式，甚至認為「選票是鈔票」，

村改居居民學習到的不是民主價值，而是著眼於物質利益的獲得，

因此當時空換為城市居委會選舉時，居委會既無集體資產、又無金

錢動員，使得村改居居民在公共事務的參與上，比一般居民更冷漠，

或甚至出現不斷抱怨居委會沒有什麼好參與的，認為以前村選舉比

較好，因為有錢拿，現今投票沒有好處、沒有錢可拿、為什麼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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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怨言。（訪談編號：2007013A01、2007014A01）  

四、研究發現與討論 

終而，吾人等可從先進、發達區的村改居個案和農村民主的運

作經驗中發現，過去參與農村選舉確實存在經濟誘因，一是集體資

產的長期經濟誘因，二是眼前的買票錢。過去不少研究皆發現，農

村選舉因為集體資產的誘因，促使村民積極參與農村自治，並從受

限的選舉參與過程中學習到民主價值、進而孕育公民意識。  

但從實際個案卻發現，集體資產確實扮演村民參與選舉的外在

經濟誘因，但更多時候，村民對於決定誰上台來管理、分配集體資

產是沒有影響力的，且村民過去的經驗發現最終集體資產的利益也

都流於村幹部私人口袋。因此，長期的經驗累積使得村民的價值觀

逐步發展為「把握三年一次的買票錢」認知，而非著眼選舉結果。

換言之，農村選舉的高度參與情況其實是建立在外在經濟誘因上，

競爭者因為當選之後的集體利益誘因大，競爭激烈下傾向以賄選動

員村民投票，而村民則是長期對資源分配沒有影響力，也難以改變

農村政治生態下，傾向接受賄選來獲得實質的經濟利益，因此買票

或提供生活物資成為動員村民參與，降低村民投票成本的方式，久

而久之，村民習慣依靠外在經濟誘因的驅使來參與選舉，因而難以

發展出自我權利的認知，以及難以孕育公民意識。  

隨著村改居改制過程，時空背景轉為城市居委會架構後，居委

會提供的選舉誘因低，居委會沒錢、沒權、也沒人競爭，居委會沒

有集體資產，沒有人競爭也沒有買票錢，只能以人情動員方式，人

情動員確實能使一般城市居民被動參與選舉，卻對無法有效動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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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居居民參與，因為這些村改居居民已習慣外在物質誘因的參與模

式後，加上過去參與經驗也未產生公民意識的情況下，除去外在經

濟誘因後，他們便無法有效參與城市治理，反而在城市空間中呈現

出低意識又低參與情景。那麼，吾人等不禁思考，為何過去農村高

參與的情況並未帶來公民意識的孕育呢？  

(一) 資源外鑠難以孕育內在公民意識  

首先，政治涉入是需要參與成本的，人們理性自利下，不參與投

票才是理性的，故 Olson（1968: 132-135）提出選擇性誘因（selective 

incentive）來解決參與困境，認為人們參與公眾事務必須要有誘因

驅使，而誘因可透過外部資源來提供，也就是理性個人不會致力於

集體公眾事務，除非另外提供私人的物質誘因，才能促使個人參與

公眾的生產。Knoke（1988: 315）也指出參與集體行動必須要有持

續性的個人動機與組織系統的誘因才可能成功，誘因愈多，集體行

動愈容易達成。Porter 和 Lawler（1968）也認為外部資源所提供的

報酬性誘因，對於行為者決定是否參與集體行動中扮演關鍵性因

素。簡言之，外部資源的注入能促使個人有效參與公眾事務。  

吾人等觀察這些村改居居民過去的農村民主經驗後，發現村委

會選舉提供了長期的經濟誘因，亦即集體資產的分配，村民確實會

較為關注，但是卻因為農村的政治生態使得村民投票與否都不能影

響選舉結果，集體資產的利益最終也非由村民享有，村民投票價值

自然更低，不符合其成本效益（肖立輝，2002a、2002b）。去參與

投票反而不理性，既然投票需要付出成本，而單一選票價值又過低，

影響選舉結果的機率又趨近於零（Downs, 1957: 244-247），如果沒

有實質的外部資源投入（如金錢或禮物等經濟誘因）的話，選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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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動機去投票的。因此有時在選舉過程中，政治人物會藉由提供

「選擇性誘因」給選民，來換取他們的選票（Schwartz, 1987）。選

民從中可獲得直接的個人利益以提高參與動機，最極端的形式便是

金錢動員，即買票。  

選擇性誘因普遍可見於中國農村選舉，為了讓村民有動力參與

選舉，必須提供外部且實質的選擇性誘因，而這樣實質又有力的選

擇性誘因，除了長期的集體資產，更直接的是「買票錢」，在村民

長期感覺投票價值不高的情況，買票才符合村民的投票成本。買票

錢可被視為是選民花費勞力時間去投票的合理補償（Gish, 1961），

因此金錢動員作為外部經濟資源的誘因，某程度上達成了集體行動

的目標，對選民而言，買票有彌補選民投票成本，改善生活所得，

也幫助選民做出投票決定（如前節所述，不如投給給自己好處的候

選人），也能使選民有選舉參與感，不可諱言地，金錢誘因確實強

化了先進、發達區村改居居民在參與選舉的動機。  

外部資源的注入確實有助於提高個人參與公眾事務的意願，但

也使得個人對外部資源造成過度依賴的效果，進而損害內在動機的

出現（Deci, 1971; Deci and Ryan, 1985）。Nybor 和 Rege（2001）

研究發現類似結果，個人最初因為道德動機而願意投入公共事務的

行為，會因為外部資源的介入而導致內在道德誘因的消失，不願再

花費個人資源於公眾事務上。Mellström 和 Johannesson（2005）的

研究也發現同樣結論，外部具體資源的投入將會侵害個人的公民道

德感，因為不適當的資源介入將促使個人停止他們不求回報的自願

性行為。總言之，外部資源（如報酬）介入，雖然有助於公眾事務

的參與，但過程中卻可能降低個人內在的參與動機，這是外部資源

不斷注入下所產生的代價（Lepper and Greene, 1978）。而買票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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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外部資源的介入，有效降低投票成本與提高選民參與的外在經

濟誘因。但過程中卻產生選民對選舉權的誤解，把選票視為私人物

質經濟，選票等同於鈔票，認為出售選票也是選民的權力，導致公

民道德的薄弱等現象（Seymour, 1915）。   

(二) 學習認知過程 

學習理論強調後天學習因素對社會行為的影響，認為社會行為

是透過學習的過程所獲得，一個人的情緒、態度與行為都是過去學

習經驗的結果（陳皎眉等，2006：22；泰勒等，2006：6-8）。換言

之，認知、情感評價、和行為傾向三要素構成了個人態度，而態度

的形成有賴於社會學習或社會化過程（史密斯、麥基，2001：275）。

亦即，個人透過社會學習獲得認知、情感評價和行為傾向的態度，

態度進而影響個人未來的行為。  

個人學習通常由三種普遍機制產生，分別為「古典制約」

（classical conditioning）、「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

和「觀察學習」（observational conditioning），人除了會透過刺激

與反應的經驗直接學習，也會透過觀察別人而學習到社會態度與行

為（泰勒等，2006：6-8；陳皎眉等，2006：22-24）。制約學習強

調的是刺激和反應，古典制約旨在強調刺激和反應間的聯結關係，

而操作制約則是強調行為結果對以後行為的影響，即行為自我強化

（reinforcement）歷程，如 Skinner（1953）研究便發現，人們可以

透過有效的強化機制作為達成目的之工具。例如，小孩子哭鬧時，

母親立刻去抱他，經過幾次之後，小孩子便學會以哭鬧做為要求母親

來抱的手段，強化機制意指刺激與反應之間的聯結加強的歷程，在某

些學習過程中，強化機制很重要，特別是制約作用（cond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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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先，1996：146-147、152），行為反應的結果將影響未來行

為的採取，因此人們可以透過報酬或懲罰性結果來強化或抑制未來

行為。  

在討論學習歷程時，古典制約或操作制約都較為著重刺激與反

應間的關係，忽略學習者的認知情況，而認知將形成個人態度與個

人行為傾向。人往往處於環境、刺激與反應三者間，人對環境的認

知將導致自己如何詮釋刺激和反應。因此，Bandura（1963；1977）

提出社會學習理論，融合制約學習和認知論觀點，人們除了制約學

習，也可透過模仿學習、認同學習來增強學習，個人經由對別人行

為的模仿、認同而後內化。因此在學習過程中，Bandura 認為人類的

學習歷程深受個人認知之影響。換言之，個人認知到什麼將是關鍵，

不同認知將導致不同行為結果。在社會學習過程中，個人不僅對刺

激做出反應，並觀察行為結果，以符號化的方式表現在他的記憶結

構後，久之，個人將形成何種反應將導致何種結果的認知期待，而

這些認知期待將轉化為個人行為動機，也形成了個人未來行為。當

個人欲達到特定未來結果時，此未來結果便構成他的目標，在他認

知結構下將促使他採取相對應的反應行為來實現此一未來目標。如

前所述，個人的行為主要是透過本身認知而影響個人行為的採取。

在個人當下的認知結構中，對未來結果的期待將成為目前行為的動

機而影響行為（高申春，2001：102-106、124），且行為結果也會

反過來再影響或強化個人態度與行為（Bandura, 1963）。  

因此，如果某行為結果在個人認知期待中是有報酬性的，那麼

個人就可能表現出這一類的行為，反之，假設某行為結果在個人認

知上是沒有報酬性，或是懲罰性的，那麼個人就不會採取此類行為

（高申春，2001：128-129）。同時，Bandura 認為社會化所學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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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只是特定的行為，也包含表現的標準，這些標準會內化為自我

的一部份，個人會使用這些標準來判斷自己的行為，成為有效的自

我強化機制（戴拉邁特、丹尼爾，2007：50）。  

若以學習理論觀點解釋農村選舉效果，以往研究認為農村選舉

是扮演民主教育的場域，能孕育出公民義務感等公眾意識，進而有

助於持續參與基層民主。而本文個案卻發現外部經濟資源的注入強

化了村改居居民的報酬性行為，削弱內在公民意識的孕育。外部資

源確實解決村民參與情況，卻也促使村民過於仰賴外部誘因，反而

削弱內在動機，這並非意味外部經濟誘因不應存在，關鍵在於個人

對外在經濟誘因的認知情況，當外在經濟誘因被視為是目的時，就

無法孕育公民意識的內在動機，而村改居居民經濟利益的認知則是

透過逐次的農村選舉經驗中學習而來。  

(三) 村改居居民過去農村選舉的學習認知歷程 

經由前述理論探討，本文將試圖結合資源外鑠與學習理論來解

釋村改居居民無法內化公民意識的現象，其中將借用學習理論中的

強化機制、以及 Bandura 強調「認知」在學習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

色。在本文個案研究與相關文獻中，首先可發現集體資產是農村民

主運作是否良好的關鍵。但既有的制度框架與農村政治結構，使得

村民在農村選舉中，普遍對於決定村幹部去留以及集體資產的分配

感到沒有影響力。久之，選票對村民而言，只是一張紙，選舉也就

只是畫個圈。村民政治效能感長期低落下，參與村委會選舉的意願

也隨著降低，而村幹部一方面為了求勝選來獲取經濟資源，一方面

又為了達成上級交代的選舉門檻，因此必須加強動員村民參與投

票。村幹部為了提高村民參與動機，因此必須仰賴外部資源的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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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外部資源是集體資產或是買票，透過這些外部經濟資源來提高

村民參與動機。  

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和不斷仰賴外部資源的注入下，在長期政治

社會化過程中，村民更加發現自己對於政治是毫無影響力的，而村

幹部為了達成上級的選舉任務，競爭者也為了獲取當選後的資源利

益，競爭激烈下往往會以鈔票來換取村民的選票。村民在歷經多年

選舉運作經驗後，這種對政治無力、無法享有集體資產，不如把握

眼前的實質經濟利益的認知，久之也就形成了村民理性。換言之，

村民在農村選舉學習到的是「參與選舉這件事是沒有意義，獲得實

際經濟利益才是有意義」的認知，且透過一次次選票換鈔票的物質

結果更強化這一類的行為舉止與認知態度，進而影響他未來的行為

傾向。  

村民在多年參與農村民主經驗下，制度內化的是個人經濟利益

動機，且透過每次選舉集體資產誘因、和買票的報酬性結果，不斷

強化村民物質認知和行為，並非透過參與而產生公民意識與民主價

值等的內部動機。也就是，村民透過多年的農村選舉經驗，內化的

認知是「經濟利益」才是對自己有意義的事情，而選舉只是為了獲

得物質經濟的工具。這樣的認知將成為之後態度行為的判準，且透

過一次次的報酬性結果更強化這樣的認知與行為。既然村民從過去

農村選舉學習到的是經濟利益才有意義，而參與本身沒有意義，經

濟利益的認知將影響此後參與選舉的行為，而這一類報酬性的行為

結果又會產生自我強化的效果，而更強化個人經濟行為與內化物質

價值，而難以出現透過參與來發展出公眾興趣和意識。  

從先進、發達區的個案發現，過去農村選舉所產生的教育效果

不是公民意識的產生與累積，而是讓參與者學習到「投票是有錢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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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其過於仰賴外部物質誘因，無論集體資產或金錢動員，皆

強化了外部資源的注入，進而內化物質利益為首的認知，使得公民

意識無法孕育。因而，當先進、發達區的時空背景轉變為沒有錢拿

的居委會選舉時，外部經濟誘因消失，村改居居民便不願意參與選

舉，對公共事務也表現出冷漠，但卻積極抱怨居委會不好、投票沒

有錢拿等等怨言，居民代表和樓組長以人情訴求也難以動員這些村

改居居民參與選舉。連代表村改居居民的居民代表與樓組長，相較

一般居民的居民代表和樓組長，對公共事務都顯得興趣缺缺，更無

須論及平時村改居居民對於社區公眾事務也漠不關心。由於經歷過

去報酬性的農村選舉過程，自然這些村改居居民表現出的行為，仍

是以物質價值的認知來決定本身的參與行為，一旦這些外部經濟誘

因被抽離後，這些村改居居民便無任何誘因參與城市選舉。依學習

理論所提出的強化效果解釋，這些村改居居民既然認知到參與城市

選舉是沒有報酬性或無效的結果，未來將更會減少這一類的參與行

為。因此吾人等也不難想像，對於平常一般社區事務，村改居居民

比一般城市居民表現得更為冷漠與事不關己，完全展現出低參與又

低意識的情景。  

五、結 論 

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的發展歷程，農村自治運作在先，累積近二

十年的選舉經驗，使得農村民主成果優於城市民主。再者，兩者最

大差異便在於村委會擁有集體資產、宅基地、土地等經濟事務的管

理分配權，與村民生活密不可分，因而增加村民積極參與村務的動

機。不少研究皆指出，村民透過參與有限的農村選舉，孕育出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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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價值與意識，即使當初農村選舉並非為了實現民主而推行，

但在有限的選舉過程中，農村選舉確實扮演了民主教育功能，使村

民學習民主程序、自我權利義務以及內化民主價值（范瑜，2001；

胡榮，2001；徐勇，2003；藍宇蘊，2005；賀雪峰，2003；景躍進，

2004；何增科，2004；潘嘉瑋、周賢日，2004）。反觀城市民主運

作，社區與居民的利益連結弱，熱鬧的選舉背後其實是城市居民的

冷漠，選舉流於儀式性（桂勇，2007）。  

本研究以曾經歷經農村選舉、現今為城市居民的上海先進、發

達兩區村改居居民為研究對象。基於過去農村選舉的研究文獻，發

現農村動員式的選舉參與也逐漸對村民產生民主教育功能，和內化

公民意識。因此本文假設在經歷農村選舉的民主學習過程，村改居

居民應孕育出較高的公民意識與民主價值，而有助於他們持續有效

參與城市的公眾事務。但在本文個案研究則發現過去農村選舉經驗

並未孕育出公民意識，反而強化了這些村改居居民的經濟物質動

機，因此當他們處於無經濟利益的城市社區時，則呈現出對公共事

務漠不關心以及不參與的行為。  

就農村基層制度來看，村委會擁有極大的地方治理權以及資源

分配權力，但相對的監督機制卻不完善，使得實際上農村民主不那

麼樂觀。例如農村選舉依舊流於地方勢力握有或上級政府有中意人

選，使得選舉往往流於儀式性，村民在選舉過程中也認知到選舉只

是走過場罷了（邱澤奇，1998：371-375）。儀式性選舉長期運作下

來，使得村民感到手中選票沒有價值，深感自己無法影響政治權力

的分配、也無法享有集體資產的經濟利益，長期下來，村民政治效

能感因而低落（賀雪峰，2003：52-57；尹煥三等，2004；董禮勝，

2007；黨國英，2007），參與選舉的意願亦低。另一方面，村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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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積極動員村民參與選舉，除了是選舉任務，也是當選後的資源

利益誘人，因而金錢動員模式便時有所聞（尹煥三等，2004；董禮

勝，2007）。由於制度不完善和農村政治生態，村民認知到自己對

集體資產沒有影響力又無力監督村幹部時，長期感覺投票價值不高

的情況，逐漸使得村民必須依靠實質的經濟利益誘因才有動力參與

選舉，這實質的經濟利益誘因除了集體資產，還包含了金錢動員，

買票反而扮演村民參與選舉的近因，也逐漸使得村民形成買票是理

所當然的錯誤認知，甚至誤解選舉權利（黨國英，2007）。  

外部資源注入後的報酬性結果，將使得個人對外部資源造成過

度依賴，進而損害削弱內在動機的出現（Deci, 1971; Deci and 

Ryan,1985）。村民對於農村政治權力分配感到沒有影響力，因此，

選舉必須長期以金錢動員的報酬性誘因來提高村民參與行為，使得

村民學習到的不是公民意識或民主價值，而是眼前經濟物質才是對

自己有意義的認知，也衍伸出村民誤解選舉權，將選票視為鈔票。

簡言之，獲得金錢成為村民參與選舉的動機，且依學習理論觀點，

這一類報酬性的結果將強化了個人認知和未來行為的標準。因此，

當這些先進、發達區的村民轉為居民時，明顯可見過去學習到的認

知態度，持續影響他們在城市的參與情況，一旦毫無經濟利益，就

出現不參與城市選舉、甚至抱怨選舉沒有錢補貼的行為態度。在既

無外在經濟誘因和過去未衍生出公民意識的情況下，使得這兩區的

村改居居民對城市公共事務顯現出冷漠態度，呈現出低參與又低公

民意識的情景。  

本文試圖透過上海先進、發達社區的個案探討，以描繪出村改

居居民在不同時空下的政治參與差異，以及瞭解農村選舉扮演的民

主教育功能。研究初步發現在農村政治現實環境和村民政治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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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下，表面看似積極熱烈的村選舉背後其實是仰賴著大量外部資

源的注入，在歷經長期學習和仰賴外在報酬性誘因下，強化了村民

外在經濟利益的認知，而損害公民意識等內在誘因的萌芽，甚至誤

解公民權利。一旦報酬性誘因消失，個人參與公共事務的行為幾乎

崩解，而難以展開有效的社區治理。不過本文存在外部效用的限制，

難以上海先進、發達區的調查來推估中國大陸其他地區的參與模

式，本文希望藉由描繪先進、發達區村改居居民的政治參與模式出

發，以提供學界反思農村選舉制度的內化成效，探究基於經濟利益

的參與模式是否可能轉變成以公眾利益為出發的民主參與，且反思

中國大陸現今選舉所面臨的困境與如何因應之道。因而，為了提高

人們對公共事務的關注與貢獻，解決之道不單僅僅在於資源的注

入，而更加根本的是中國基層政治統治結構與選舉制度運作過程的

改善，讓選民在他所處的政治結構中能真正影響權力分配，藉以提

升本身的政治效能感，才能從參與過程中進而萌芽公民意識，以達

成人民善治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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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05-2007 年訪談對象相關資料  

訪談年份  訪談編號  訪談對象  

2005 200501A01 

2007 200714A01 

先進區求進居委會楊委員（亦是村改居居民）  

200502C01 

 

先進區求進居委會村改居居民陳先生（過去為生產

小隊長）  

200503B01 上海 A 大學社會系林教授  

200508C01 上海一般居民蔡先生  

200512C01 

 

先進區求上居委會村改居居民陳女士（過去為生產

小隊長）  

200512C02 先進區求上居委會村改居居民錢先生（過去陳女士
的生產小隊員）  

200513C01 先進區村改居居民胡先生  

200514C01 先進區求上居委會村改居居民單先生（過去陳女士
的生產小隊員）  

2005 

200516A01 無錫市西方居委會謝主任  

200605A01 先進區第一居委會莊主任  

200610D01 先進區第一居委會初步候選人提名過程選舉紀錄  

200612B02 上海 C 大學社會系黃研究員  

200617C01 上海居民王先生  

200621A01 文明區真寶居民委員會劉主任（村改居社區）  

200630D01 先進區求上居委會換屆選舉觀察紀錄  

2006 

200630C01 先進區求上居委會積極份子楊媽媽  

2006 200609A01 

2007 200713A01 

先進區求上居委會陳主任（兼書記）  

200701B01 

200703B02 

上海 F 大學社會系張教授  

上海 F 大學社會系碩士生周小姐  
2007 

200710C01 發達區發達居委會村民張小姐（上海 F 大學社會系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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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oral Mobilization and Monetary 
Inducements in China:  

Case Studies of Xianjin and Fada 
Communities 

 
 

Ya-Wen Chang *  Shu Keng∗∗ 
 
 

By any standard, rural China’s grass-roots elections are 

far from desirable.  After all,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almost 

entirely comes from mobilization by the local party-state.  

But many studies tend to highlight the cumulative and 

learning effects of these elections.  According them, though 

being mobilized, the experiences of participation can 

themselves educate the peasants of the due procedurals of 

participation, awaken them to defend or act out their own 

rights, and to internalize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true effects of these mobilized 

participations, this paper targets the people who used to be 

residents in rural communities but, due to urbanization and 

zoning policies, have become residents of urban communities 

(i.e., “cungaiju”).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se people and 

other urban citizens indicates that these cungaiju people 

have been less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local elections.  To 

make sense of this obvious paradox, this paper comb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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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theory and extended field research carried out in 

two communities in the summers of 2005, 2006 and 2007.  

Our investigations suggest that after taking away previous 

inducements, usually monetary payments employed to 

mobilize them, these cungaiju people then lose any interest 

in participating in local elections.  In other words, these 

people have “learned” that their participation would be 

rewarded; without the rewards, they then refuse to 

participate. It is thus these external incentives that block 

them from cultivating an internal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paper, the mobilization- 

for-participation model seems to be a promise that will never 

be fulfilled. 

 

Keywords: China, democratization, grass-roots elections, monetary     

          inducements, learn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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